王村镇中心卫生院传染病防控
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预案

一、总则
（一） 工作目标
为做好我镇传染病防控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提高传染病防治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及时、有效地采取各项防控措施，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控制疫情的传播、蔓延，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二）工作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山东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法》，制定本预案。
（三）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卫生院和辖区内各村卫生室开展传染病防控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身心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社会安全等事件引起的严重影响公众身心健康的公共卫生事件。
（四）工作原则
1、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提高对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意识，落实各项措施，做好人员、技术、物资和设备的应急储备工作，对各类可能发生的情况及时进行分析处置，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理。
2、院长领导，分级负责。在院长统一领导下，全院职工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传染病防控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有关工作。
3、依法规范，措施果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完善工作体系，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对可能发生的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做出快速反应，及时、有效开展监测、报告和处理工作。
4、依靠科学，加强配合。充分尊重和依靠科学，开展传染病防控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培训。各科室要通力合作、加强配合，有效应对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二、组织机构及职责
（一） 传染病防控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
组  长：王  动   党支部书记、院长
副组长：韩晓强   党支部委员、副院长
毕双麦   党支部委员、副院长
邹莉娜   党支部委员、办公室主任
马  翔   党支部委员、医务科主任
成  员：许惠婕   公共卫生科主任
       王新革   公共卫生科副主任
毕  燕   妇产科主任
季兆锋   公共卫生科医师
李  婷   公共卫生科护士
毕耜娟   院感科主任
吕文飞   药剂科主任
孟晶晶   药房主任
韩丽霞   检验科主任
章  颖   财务科主任
李  南   公共卫生科医师
王  军   中医科主任
尚小坤   医疗主任
张静静   护理部主任
1、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医院公共卫生科，负责我院防控应急处理日常管理工作。许惠婕同志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电话：0533—3051630。
2、领导小组主要职能。一是组织协调传染病防控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二是负责传染病防控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文件的收发和预案制定工作；三是组织和完善手传染病防控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发布；四是组织传染病防控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五是组织传染病防控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识宣传和处理技术培训。
（二） 传染病防控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专家组
组  长：韩晓强
成  员：李军、程初、尚小坤、王军、韩丽霞、毕燕
主要职责：负责传染病新发病例、疑似病例的会诊和初步诊断，做好对病人的及时转诊和就地隔离工作，并提出指导意见。
（三） 临床流行病学调查小组
组  长：马  翔   
成  员：许惠婕、李南、李婷
主要职责：负责对新发病例、疑似病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搜集整理病例资料，准确填写传染病报告卡，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上报区疾控中心，做好对病人的就地隔离和转诊。及时进行网络直报；所有报告材料须经院长或审阅，每天由许惠婕向院长汇报工作进展、相邻区县疫情动态。
（四） 疫点处置及消杀组
组  长：毕双麦   
成  员：王新革、季兆锋、李婷
主要职责：负责对疫点应急处置和消杀，指导辖区内托幼机构、学校、村居等的教室、寝室等公共场所进行消杀指导。
（五） 中医药传染病防治
组  长：王军
成  员：李宝金、刘慧莉、季兆锋
主要职责：发挥中医药在传染病防治工作中的作用，加强对医院医务人员、村卫生室从业人员的中医药防治知识及相关业务培训，根据传染病发生流行趋势，在传染病发生流行季节，对疑似病例进行中药预防性服药指导；利用健康教育宣传栏、发放明白纸、健康教育咨询、影像材料、健康教育讲座等形式，进行中医药健康教育宣教，提高居民健康意识和中医药防控技能。
（六）后勤保障小组
组  长：邹莉娜
成  员：吕文飞、孟晶晶、章颖
主要职责：负责药品、中药饮片、中成药、应急物资储备、消杀药品、消杀设备和财务、后勤物资保障、储备、采购和供应工作。
三、病例诊断转诊和疫情上报
（一） 病例诊断
[bookmark: _GoBack]处置专家组对本院和村卫生室发现上送的病例和疑似病例进行初步诊断确诊，立即实施转诊，并根据区疾控中心要求立即就地隔离；确诊病例必须由马翔、尚小坤签署诊断意见，其他人不得擅自确诊。
疫情上报联系人：马翔（联系电话：0533--6680298；传真：0533—6680298）。
（二） 疫情上报和登记
经诊病例疫情上报要及时准确，限时上报，上报前须经院长审阅后方可上报；各种登记要齐全准确，不得出现漏项和逻辑错误，并将材料归档备查。
四、应急处置
（一） 疫情分析
1、密切注视疫情动态，特别要密切注视相邻区县或疫点的疫情动态，开展疫情风险评估，做好疫情预测预警；
2、发挥健康教育宣讲团的职能作用，实时开展各种健康教育宣传工作，有效提高群众的健康防病意识，普及健康教育知识；
3、做好各项技术和物资储备工作；
4、负责做好对医务人员和辖区内村级医疗机构从业人员的防控知识培训工作，包括中医药防治知识及业务培训；
5、对辖区内托幼机构、村级医疗机构防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提出指导意见。
（二） 处置措施
1、发现疫情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实施疫情“零”报告制度；
2、配合区疾控中心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3、做好病例的初步诊断，采取就地隔离措施，及时向定点医院进行转诊；
4、按照责任分工，做好疫点消杀处置工作；
5、做好院内人员，特别是一线临床人员的个人防护；
6、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公众卫生意识和个人防护意识，做好公众心理疏导工作，避免引起社会恐慌。
五、保障措施
（一） 加强技术培训，提高技术水平和应对能力
实施全员再培训，重点要做好对重点科室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主要做好流行病学、监测、消毒处理、中医药防治、实验室检验能力；按照卫计委制定的诊疗方案和相关诊疗指南要求，对转诊人员进行系统培训，全面掌握防控知识和措施，注重疾病发现能力。
（二） 强化监督检查，确保措施落实
特别要加强对重点部位和单位的监督检查工作；适时开展技术演练和拉动，各科室要密切协作，确保防控工作无遗漏。
（三） 做好物资储备，保障经费支持
做好对疫情所需用品、药品、消杀药品、中医药、中成药、中医设备等各类物资储备工作，包括防护用品等的储备，确保工作开展所需。
（四） 加强协调沟通，确保安全有效
各科室、单位要密切协作，及时进行沟通交流，全面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做到发现疫情及时准确、处置疫情有效得当、防控措施严密细致、工作措施高效安全。

